
製表日期：111年03月04日表27-3-0(108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八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50622 29538 115171 15412 3215 4547 153715 65 18328 669528910920192 357373

第2分位 25461 16081 26574 14276 1291 124 51073 47 3118 3218780721016438 261127

第3分位 19456 14240 20984 12668 609 60 39814 29 2709 1759079071018651 258914

第4分位 17972 16574 16738 11880 501 53 41261 83 2645 113888541996361 281204

第5分位 14690 22013 3296 11490 681 36 52710 245 2677 79837640945557 332008

合    計 128201 98446 182763 65726 6297 4820 338573 469 29477 135740410704897199 1490626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